关于起草《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南宁市

市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应税土地等级范围及适用税额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通告制定的背景

2022年6月，南宁市人民政府发布《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南宁市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南府发〔2022〕10号）（以下简称“城镇土地定级成果”），对南宁市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进行了更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需结合“城镇土地定级成果”及土地宗地分布情况，对城镇土地使用税应税土地等级范围进行调整，以进一步强化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收征管，提升税收规范化管理水平。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作为税收管理职责部门，负责《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南宁市市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应税土地等级范围及适用税额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告”）》的起草工作。
二、起草的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第四、五条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实施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7号修订）第四、五条规定。

三、通告的主要内容

市区范围应税土地划分为六个等级，对各等级范围重新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等级边界描述详见“通告”附件：南宁市市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应税土地等级范围。各等级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年税额标准维持不变，年税额标准详见“通告”正文。调整后的应税土地等级范围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从“通告”施行之日起，《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南宁市市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应税土地等级范围的通告》（南府字〔2014〕4号）、《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南宁市市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年税额标准的通告》（南府规〔2020〕19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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